
贵州省气象局所属地方事业单位 2026 年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资格复审公告

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所属地方事业单位 2026 年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方案》(以下简称《招聘方案》)的有关规定,为做好贵州

省气象局所属地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资格复审工作,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资格复审时间和地点

复审时间:2026 年 5 月 18 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

30-17：30。

复审地点: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翠微巷 9 号贵州省气象局。

复审递补时间:2026 年 5 月 22 日 08：30--12：00、下午 14：

30-17：30。

复审递补地点: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翠微巷9号贵州省气象

局。

二、资格复审对象

根据应聘人员的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按单个岗位招聘计划

数与该岗位参加资格复审人员数 1：3 的比例确定进入资格复审

人员。同一岗位应聘人员笔试成绩末位并列的，同时进入资格

复审。单个岗位招聘计划数与该岗位参加资格复审人员数未达

到 1：3 比例的，按实际取得有效笔试成绩人数确定进入资格复

审人员。笔试总成绩设最低分数线为 60 分（按百分制计算）。

进入资格复审环节人数与单个岗位招聘计划数达不到 3：1 比例

的，笔试总成绩最低分数线可降低为 50 分（按百分制计算）。



资格复审人员名单详见《贵州省气象局所属地方事业单位

2026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成绩及进入资格复审环节人员名

单》(附件 1)。

三、资格复审所需材料

按照《招聘方案》相关要求,进入资格复审环节人员需提供

以下相关材料交予复审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审核。

（1）网上报名平台在线打印的《报名信息表》1 份；本人

手写签名的《贵州省气象局所属地方事业单位 2026 年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报考人员诚信承诺书》(附件 2)1 份；

（2）有效《居民身份证》（或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

附本人照片的户籍、身份证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 1 份。2026 年度毕业生须提供毕业生就业推荐表，但在

考察环节时，必须按要求提供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 1 份（2026 年度高校毕业生承诺书示例详见附件 3）。

国（境）外学历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

学位认证书”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认证书” 原

件及复印件 1 份、“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毕业证书专

业为一级学科，实际研究方向为岗位所需二级学科、高校自设

专业以及国（境）外相近专业需提供学校出具的所学课程证明；

（3）本人近期一寸正面免冠同底照片 2 张；

（4）在职人员需提供有人事管理权的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

同意报名的证明(同意报考证明示例详见附件 4)，其中，中小学

及幼儿园在职在编人员须经当地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

人社部门同意，医疗卫生系统在职在编人员须经当地县级以上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人社部门同意；



（5）报考须具备基层工作经历岗位的人员，需提供社保缴

纳、劳动（聘用）合同、工作单位证明、工资收入流水证明等

凭据。报名时有工作单位,资格复审时已离职的,需提供离职证

明材料;

（6）在资格复审中,若需由考生提供进一步核实有关信息

的其他材料,请考生配合提供；

（7）本人不能到现场进行资格复审,委托他人进行资格复

审的,受委托人须持委托人亲笔签名的委托书(需注明受委托人

姓名、身份证号)、身份证复印件、资格复审所需材料原件、复

印件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以上材料复印件用 A4 纸印制,按顺序准备,以便查验。

四、有关要求

(一)资格复审不合格或未按要求参加资格复审的应聘人员，

取消进入面试环节资格，空缺岗位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进

行递补。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相关要求参加递补复审的,视为递补

人员自动放弃。

(二)资格复审采取现场审核方式进行,一般应由本人携带

所需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场确认,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到场的,可

委托他人代为确认。委托他人进行资格复审的,视为报考人员本

人确认,相关责任由应聘人员本人承担。

(三)贵州省气象局所属地方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

的相关通知公告都将及时在贵州省气象局官网上进行公布。请

广大考生及时查阅相关公告,并保持通讯畅通,如因考生本人未

及时查阅公告或错填联系电话、关闭手机、更改电话号码、不

接听电话等导致无法联系的,视为自动放弃,其后果由本人承担。



资格复审人员自动放弃资格复审的,需向贵州省气象局提交书

面声明。

(四)资格复审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考

生和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招聘方案》和有关规章制度。资格

审查贯穿整个招聘过程,在招聘过程中任何环节发现报考人员

有违纪违规、材料不齐、弄虚作假或不符合招聘岗位条件等情

况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进入下一环节资格或聘用资格,并按

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贵州省气象局及所属地方事业单位不举办、不委托任

何机构举办任何形式的面试培训班、辅导班,请广大考生不要受

虚假信息的影响,以免上当受骗。有需要咨询和解答的问题,请

拨打各招聘单位咨询电话进行了解咨询。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咨询电话：0851-85506557。

贵州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咨询电话：0851-85202344。

监督电话：0851-85202254、0851-85202392。

附件：1.贵州省气象局所属地方事业单位 2026 年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笔试成绩及进入资格复审环节人员名单

2.贵州省气象局所属地方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报考人员诚信承诺书

3.2026 年度高校毕业生承诺书

4.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示例）


